
102018年7月23日 星期一 要闻 责任编辑：马 越（0451-84655156） 执行编辑：于晓琳于晓琳04510451--8469244184692441））
E-mail：yaowen8900@sina.cn

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三十一批转办案件办理情况
2018 年 7 月 1 日，中央第三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三十一批次，
共 73 件举报案件，其中重点案件 40
件，已办结 37 件，受理编号为 3427、
3428、3429、3430、3431、3432、3433、
3434、3435、3436、3437、3438、3440、
3441、3442、3443、3446、3447、3448、
3449、3450、3451、3452、3453、3454、
3455、3456、3457、3458、3459、3460、
3461、3462、3463、3464、3465、3466；未
办结 3 件，受理编号 3439、3444、3445，
具体办理情况如下：

一、受理编号 3427 号：“团结镇联
胜村靠先锋路一侧阿什河两桥中间
有一家采砂场，破坏耕地采砂并用生
活垃圾回填沙坑，采砂过程中产生的
污水直排阿什河，污染河水。当地政
府 相 关 执 法 部 门 对 此 问 题 不 管 不
问。举报人要求依法查处上述问题，
恢复耕地。”

（一）基本情况
举报问题中提出的“采砂场”位

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团结镇联胜村，在
先锋路新联胜桥与天恒大街新阿什
河桥两桥中间，距阿什河约 100 米。
该区域由哈尔滨市民王某某租赁联
胜村土地经营，2013 年以前一直作为
鱼塘使用。

道外区水务局执法人员曾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巡查中发现该问题，根据
属地化管理原则，道外区河长办将该
案件函告（道外河办〔2018〕29 号文件
《关于对非法垃圾填埋场案件的转办
函》）团结镇负责处理，并要求团结镇
对非法填埋场依法予以取缔。

道外区团结镇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
组织环卫办工作人员展开调查。经
查该地块于 2013 年以前一直作为鱼
塘使用，后因经营不善，鱼塘主王某
某停止鱼塘养殖，并向鱼塘内垫土、
倾卸建筑垃圾，准备将鱼塘垫平后挪
作他用。团结镇发现该情况后，立即
责令其停止倾倒垃圾和垫土行为，并
要求其对鱼塘进行清理。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 到 转 办 案 件

后，道外区责成道外区水务局、市环
保局道外分局、团结镇进行现场调
查。经查，举报地点不存在采砂场，
但是有一个废弃的鱼塘，鱼塘主王某
某向鱼塘内倾倒了建筑残土和生活
垃圾，欲将该鱼塘垫平后挪作他用。

针对群众举报的“采砂过程中产
生的污水直排阿什河，污染河水”问
题，经市环保局道外分局现场调查，
群众举报的区域系多年以前形成，现
场无生产迹象，未发现采砂设备，也
未发现向阿什河直排污水现象，但不
排除以前如有采砂行为时将地下渗
水排出的可能。下一步，哈尔滨市环
保局道外分局将加强监管，一旦发现
环境违法问题，依法处理。

针对该区域存在的问题，道外区
水务局、道外区团结镇已经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6 月 13 日进行了调
查处理。经 7 月 3 日工作人员再次现
场检查后，由道外区团结镇政府向联
胜村下发了督办通知，责令联胜村和
鱼塘主王某某必须在 7 日内，将该区
域垃圾清理完毕，恢复该鱼塘原貌，
并将清出的垃圾及时清运，防止出现
二次污染。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受理编号 3428 号：“北安市建

民村园艺屯北侧的北安市垃圾填埋
场，距居民区仅 200 米，未做任何防渗
防漏处理，垃圾露天堆放，垃圾渗滤
液堆满了 7~8 米深的风化石坑，污染
地下水。 2003 年 6 月，当地村民发现
地下水被污染，提取水样到市防疫站
化验，化验结果大肠菌群超标。市政
府于 2003 年 10 月末在距离垃圾场 800
多米处又打了一眼饮水井，2007 年 3
月新水井的水质又恶化，市疾控中心
的水质检测结果为每 100 克水中含 3
个大肠菌群，但并未向村民公开此结
果，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饮用
带有大肠菌群的地下水。当地村民
多次到市政府反映上述问题，市政府
研究了多种方案，但就是不落实，此
问题已持续 10 多年。垃圾填埋场臭
气熏天，春夏两季尤为严重，垃圾渗
滤液在高温下发酵产生的沼气自燃，
臭味及自燃产生的气体飘进屯里，村
民不敢开窗，每年都会有村民被熏晕
在地里。”

（一）基本情况
北安市建民村园艺屯北侧的垃圾

填埋场是北安市四公里垃圾处理场，
位 于 园 艺 屯 北 侧 500 米 ，该 垃 圾 场
2003 年投入使用，占地面积 8.4 万平
方米；日处理垃圾量 200 立方米，现有
存量垃圾约 80 万立方米；2015 年 12
月，停止使用；无环保审批手续；2017
年 ，列 入 环 保 督 察 整 改 台 账 ，计 划
2019 年 10 月完成整改。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7 月 5 日，

北安市综合执法局、城郊乡、水务局
组成检查组到园艺屯实地调查。经
查，四公里垃圾处理场距园艺屯北侧
500 米，自来水井位于园艺屯南侧 400
米，地势高差显示园艺屯为最高，园
艺屯和垃圾处理场地势高差达到 15
米左右。园艺屯共有 11 户（冬季仅有
7 户）在使用该水井。该垃圾处理场

无处理工艺，属于露天、无防渗、无处
理、自然填埋。

2013 年，北安市政府在城区北部
202 国道 11 公里处建设村南侧，新建
一座日处理垃圾 234 吨、总库容 148 万
立方米的垃圾处理厂，2015 年 12 月末
投入使用。同时，四公里垃圾处理场
停止使用。目前已经覆盖基建土，现
场检查时发现有异味。经过与园艺
村书记了解，不存在村民被熏晕在地
里的现象。 2016 年，北安市政府着手
研究制定四公里垃圾处理场存量垃
圾治理方案；2017 年 4 月，北安市了解
到采用生物菌技术可有效治理存量
垃圾，省住建厅认为此技术比较成
熟，可以推广和应用。2018 年 3 月，北
安市派人到肇源县存量垃圾场进行
考察（肇源县采用的生物强化降解覆
盖技术效果良好，达到省环保厅验收
的标准和要求）。2018 年 4 月，北安市
与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
院签订《北安市存量垃圾场治理工
程》设计合同，目前正在进行垃圾危
害等级初步评估及编制治理可研报
告，同时进行施工图设计，2018 年年
底可完成项目前期相关手续，进行招
投标，预计 2019 年 10 月完成治理任
务。

2012 年 9 月，北安市疾控中心在
国家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实施中，对建
民村园艺屯生活饮用水（自打井，现
在饮用的是自来水）进行出厂水、末
梢水检测，均未检出总大肠菌群，但
氨 氮 、铁 、锰 等 指 标 不 符 合 GB/
5749-2006 规定的国家卫生标准（氨氮
标 准 值 0.5、实 测 值 1.35；铁 标 准 值
0.5、实测值 4.49；锰标准值 0.3、实测
值 0.72）（ 检 测 报 告 编 号 ：BAJK/
JY2012377；BAJK/JY2012378）。

由于该水井没有建设水井房，无
人管理，周边存在村民生活垃圾，北
安市正在给居民送水，对自来水井进
行清洗，然后进行水质检测，由于近
期北安市频繁降雨，不适宜进行水质
检测。目前已完成洗井，7 月 19 日可
进行水质检测，24 日可出检测结果。
根据检测结果确定整改方案。

（三）问责情况
无。
三、受理编号 3429 号：“宋站镇原

伊利乳业西院主门有不锈钢牛标志
和宋站派出所对面门内一家加工企
业，生产过程中将废旧蓄电池冶炼成
铅锭，造成严重的重金属污染，生产
废水随意排放。”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地点位于肇东市宋站

镇西，原伊利集团闲置厂房。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30 日，

肇东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张立杰、王洪
峰等到现场进行检查。经查，信访反
映的废电瓶贮存点儿位于肇东市宋站
镇西原伊利乳业宋站分公司废弃厂
房。据伊利乳业留守负责人刘勇称，
2008 年原伊利乳业宋站分公司倒闭
后，厂房一直闲置。2018 年 4 月初，有
个叫徐勇的人欲租赁该处厂房作为库
房之用，因为对方称需要等工商执照
和公司手续办理完之后以公司的名义
才能签订，所以当时没有签订房屋租
赁合同。考虑闲置厂房内没有任何设
备设施，原伊利乳业宋站分公司便把
闲置厂房交给徐勇使用。4 月下旬，原
伊利乳业宋站分公司负责人刘勇曾到
闲置厂房内查看，发现库房里存放约
几十块废旧电瓶。 5 月 12 日，刘勇再
次来到闲置厂房想找对方签合同，但
发现人去楼空，厂房内无任何物品，也
联系不上徐勇等人。

肇东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对现场进
行了查看，闲置厂房内没有发现生产
设备，也未发现有废旧电瓶、生产废水
和废料堆存。

肇东市环保部门将加强环境监
管，如发现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

（三）问责情况
无。
四、受理编号 3430 号：“2014 年富

锦市自来水公司，在上街基镇利民村
打了 5 眼自来水井，在大榆树镇中兴
村打了 6 眼自来水井，作为水源供城
镇居民日常生活用水，两个水源均没
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近一年多来，
有村民在水源地保护区内种庄稼，污
染水源。”

（一）基本情况
富锦市自来水公司现有 2 个水厂，

其中东郊水厂水源地位于富锦镇中兴
村（中兴村隶属于富锦镇，不隶属于大
榆树镇），共有 6 眼取水井；西郊水厂
水源地位于上街基镇利民村，共有 3
眼取水井，为富锦市区供水。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初，按照佳

木斯市政府要求，富锦市在 2018 年年
底前完成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隔离防护
建设。为落实相关工作，富锦市政府
由主管副市长主持召开工作会议，责
成富锦镇政府和上街基镇政府对水源
地保护区进行征地。东郊水厂水源地
共有 6 眼深水井，保护区需征地约 19
公顷，实际征地约 57 公顷，共涉及 123
户。目前，富锦镇政府已完成征地。
在征地过程中，由于部分村民已播种
疏菜，村民要求待收获后交付土地，该

部分土地约有 0.8 公顷，主要播种作物
为大葱、大蒜和大头菜。为避免出现
社会不稳定因素，尽量减少村民经济
损失，富锦镇政府同意村民诉求，允许
村民秋收后交付土地。目前一级保护
区围栏建设正在进行项目立项，待立
项招标结束后开始围栏建设。西郊水
厂水源地共有 3 眼深水井，保护区需
征地 14.17 公顷，共涉及 53 户，目前，上
街基政府已达成协议 13 户，征地 6.9 公
顷，其它正在进行协商，已征收的土地
没有播种粮食作物，未征收的土地播
种作物主要为玉米、黄豆和水稻，待征
地结束后，即开始围栏建设。

（三）问责情况
无。
五、受理编号 3431 号：“数日前，

举报人曾向督察组反映群力家园 B11
号楼 1 单元-2 单元门前草坪被破坏问
题，当地相关部门进行了现场检查并
作出了答复，举报人认为问题整改不
彻底，指出：一是 5 段被毁的绿篱中有
的只是用花盆临时堵住，有的没有进
行封堵。二是只对楼南侧的草坪进行
处理，未对楼西侧的草坪进行处理，这
种整改方式就是走过场，举报人要求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损毁的草坪进
行封堵保护，并补种损毁树木，依法依
规追究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 5
段被毁的绿篱中有的只是用花盆临时
堵住，有的没有进行封堵。”）

（一）基本情况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家园小区 B

区位于东湖路、融江路、滇池东路、三
环路、阳明滩大道合围区域。B 区 11
栋共有 2 个单元，104 户，周边共有绿
地 220 平方米。物业管理单位为菱建
物业公司，负责群力家园小区绿化日
常管护。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2 日

上午，区行政执法局会同区物业办、群
力街道办事处及小区物业公司菱建物
业进行了现场踏查。现场检查发现，
群力家园 B11 栋 1 单元 101 室业主付
坤清、1 单元 102 室业主曲雅燕、2 单元
102 室业主叶鲁在门前草坪上铺设石
板，部分绿篱缺失。调查组责成菱建
物业公司对私自铺设的硬石板进行拆
除，并对占用草坪及毁坏的绿篱进行
恢复。 6 月 13 日，菱建物业公司对私
设的硬石板进行了拆除，对破坏的草
坪进行了补种。经与菱建物业公司核
实，B11 栋楼前之前并未铺设绿篱，被
破坏绿篱位于 B12 栋楼前，共有 4 处。
因购买绿篱需要时间运输，到货之前，
为防止补种绿地被破坏，故用花盆进
行了临时封堵，菱建物业公司已于 6
月 23 日将被破坏绿篱补种完毕。7 月
2 日，区行政执法局联合区物业办及菱
建物业公司进行现场踏查，发现原被
破坏的绿篱已全部补种完毕。

下一步，道里区物业办要求菱建
物业公司加强对小区的监管，安排工
作人员定期巡逻，防止类似问题再次
发生。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只

对楼南侧的草坪进行处理，未对楼西
侧的草坪进行处理，这种整改方式就
是走过场，举报人要求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对损毁的草坪进行封堵保护，
并补种损毁树木，依法依规追究相关
管理部门的责任。”）

（一）基本情况
道里区群力家园小区 B 区位于东

湖路、融江路、滇池东路、三环路、阳明
滩大道合围区域。B 区 11 栋共有 2 个
单元，104 户，周边共有绿地 220 平方
米。小区物业管理单位为菱建物业公
司，负责群力家园小区绿化日常管护。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7 月 2 日，

区行政执法局联合区物业办及菱建物
业公司进行了现场踏查，发现原被破
坏的楼体南侧绿地已全部补种完毕。
经与物业公司了解，楼体西侧绿化带
损坏并非居民造成，是由于 5 月份电
业部门线缆施工造成，之前一直在回
填沉降，现已填实。菱建物业公司承
诺于 7 月 3 日对该处进行翻土作业，购
买成品草坪，7 月 6 日铺装完毕。7 月
4 日，区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现场核
实，该处已翻土作业完毕。7 月 5 日，
毁坏草坪已全部补种完毕。

下一步，道里区物业办要求菱建
物业公司加强对小区的监管，安排工
作人员定期巡逻，防止类似问题再次
发生。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受理编号 3432 号：“一是道里

区爱建路 9-5 号阿田大虾火锅店，直
接用排风扇把油烟排放到饭店后的泽
园路上，造成附近居民冬夏都没法开
窗，二是整个爱建路、上海街（背街为
泽园路、锦园路、鸿园路、翠园路等）两
侧的饭店，营业期间油烟基本都是直
排，没有净化处理，严重危害居民健
康。三是鸿园路上的辣莊火锅等饭店
将垃圾和污水直接排放到背街上，污
染周边环境。”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道
里区爱建路 9-5 号阿田大虾火锅店，
直接用排风扇把油烟排放到饭店后的

泽园路上，造成附近居民冬夏都没法
开窗。”）

（一）基本情况
阿田大虾火锅店位于哈尔滨市道

里区爱建路 9 号 1-2 号 105 号，2017 年
11 月 2 日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租赁菱
建物业 1-2 层进行经营，该楼体为独
立的五层楼体。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29 日，

哈尔滨市环保局对阿田大虾火锅店进
行现场检查。经核实，阿田大虾火锅
店租赁菱建物业 1-2 层进行经营，该
楼体为独立的五层楼体，有高空排放
设施，但未安装油烟净化装置，违反了
《黑龙江省居民居住环境保护办法》，
哈尔滨市环保局道里分局对其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 3
日内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将原有高
排做延伸，减少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2018 年 7 月 3 日，哈尔滨市环保局道里
分局对阿田大虾火锅店进行了验收检
查，该单位已安装油烟净化器，将高空
排放设施进行完善。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整

个爱建路、上海街（背街为泽园路、锦
园路、鸿园路、翠园路等）两侧的饭店，
营业期间油烟基本都是直排，没有净
化处理，严重危害居民健康。”）

（一）基本情况
上海街附近餐饮服务业有哈尔滨

市道里区上海街路边摊烧烤工坊、哈
尔滨市道里区小串凤爪烧烤店、哈尔
滨市道里区爱建大鹏海鲜烧烤店、哈
尔滨市道里区小味烧烤店、哈尔滨市
道里区偏脸子羊蛋王烧烤店、哈尔滨
市道里区通海俄式烧烤店、哈尔滨东
方众合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街分
店、哈尔滨本王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小滨大板筋烧烤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珍粥道饮食有限公司、哈尔
滨市道里区辣庄重庆老火锅上海街
店、哈尔滨市道里区伊尹海参馆爱建
店等 12 家。

爱建路附近餐饮服务业有哈尔滨
市道里区喜来稀肉爱建店、哈尔滨市
道里区咬福包子爱建店、哈尔滨是道
里区福品海参养生馆、哈尔滨市道里
区艺堂韩式料理店、哈尔滨市道里区
牛肉传爱建快餐店、哈尔滨市道里区
阿田大虾火锅店、哈尔滨市爱德喜家
德水饺店（有限合伙）、哈尔滨市道里
区头牌烧烤爱建店、哈尔滨市道里区
无二酸菜鱼店、哈尔滨市道里区藤椒
鸭快餐店、哈尔滨市道里区东方宫兰
州牛肉拉面爱建店、哈尔滨市道里区
百年首尔参鸡汤餐馆、哈尔滨市道里
区德记潮汕牛肉火锅店、哈尔滨市道
里区哈记犟骨头排骨饭爱建店、哈尔
滨市道里区酒鬼居品味烧烤爱建店、
哈尔滨市道里区伽蓝食府等 16 家。

上海街涉及 8 家烧烤为哈尔滨市
道里区小串凤爪烧烤店、哈尔滨市道
里区上海街路边摊烧烤工坊、哈尔滨
市道里区小味烧烤店、哈尔滨市道里
区偏脸子羊蛋王烧烤店、哈尔滨市小
滨大板筋烧烤有限公司、哈尔滨市道
里区爱建大鹏海鲜烧烤店、哈尔滨市
道里区通海俄式烧烤店、哈尔滨本王
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现均已安装油
烟净化装置，有独立的高空排放设施。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29 日，

哈尔滨市环保局对上海街和爱建路两
侧餐饮进行现场检查。经核实，上海
街 12 家餐饮，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
路边摊烧烤工坊、哈尔滨市道里区小
串凤爪烧烤店、哈尔滨市道里区爱建
大鹏海鲜烧烤店、哈尔滨市道里区小
味烧烤店、哈尔滨市道里区偏脸子羊
蛋王烧烤店、哈尔滨市道里区通海俄
式烧烤店、哈尔滨东方众合餐饮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街分店、哈尔滨本王家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小滨大
板筋烧烤有限公司、哈尔滨市珍粥道
饮食有限公司、哈尔滨市道里区辣庄
重庆老火锅上海街店、哈尔滨市道里
区伊尹海参馆爱建店均有高空排放设
施及油烟净化装置，且正常使用。

爱建路涉及 16 家餐饮服务业，不
同情况存在设备老化，高度不够或者
油烟净化设施不完善的情况。哈尔滨
市环保局道里分局已经对这 16 家单
位下达约谈，针对各自不同的违法行
为，限时整改。要求 7 日内整改高空
排放设施，并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如
拒不整改将依据《黑龙江省居民居住
环境保护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进行行政处罚。今后，
环保部门也将对此区域加大巡查力
度，将信访问题彻底解决。 2018 年 7
月 10 日，哈尔滨市环保局道里分局对
爱建路 16 家餐饮进行了验收检查，上
述单位均已安装油烟净化器和高空排
放设施且设施均正常使用。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三个问题办理情况：（“三是鸿园

路上的辣莊火锅等饭店将垃圾和污水
直接排放到背街上，污染周边环境。”）

（一）基本情况
爱建路润园小区位于爱建北路、鸿

润路、鸿园路及翠园路合围区域，2006
年 3 月建成入户，小区占地面积 4.1 万
平方米，由 12 栋高层建筑组成，总建筑

面积 18.8 万平方米，物业管理单位为哈
尔滨市菱建物业公司。鸿园路毗邻爱
建路润园小区西门一侧，道路段宽约
13 米，长约 160 米。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道里区委责成爱建

街道办事处和区城管局联合调查处
理。2018 年 6 月 29 日，联合调察组工作
人员进行现场调查。经排查，鸿园路
毗邻爱建路润园小区西门一侧路面确
有多处污渍。该路段共有 4 家企业，其
中一家为餐饮企业（辣庄），另三家为
商铺（嘉嘉嘉便利店、天下茶园和 zoo
coffee）。爱建街道办事处对 4 家企业
逐一走访，约谈企业负责人，宣传环保
知识的同时劝导商家不要向路面泼洒
污水，4 家企业负责人均承诺不再污染
周边环境。6 月 30 日，区城管局组织人
力和机械对该路段进行了水冲洗作
业。7 月 1 日，爱建办事处对该路段进
行回访，路面卫生状况良好，无异味。
道里区委责成爱建办事处加强对该路
段的监管，安排网格管理员、物业工作
人员加大日常巡逻频次，引导商家增
强环保观念，爱护周边环境，防止类似
问题再次发生。

（三）问责情况
无。
七、受理编号 3433 号：“中盟龙新

化工有限公司存在如下问题：一是 12
万吨硫酸生产装置生产时通过地下管
网向八里泡排放大量含铁、铅、锡、砷
的废水，同时向外排放大量的二氧化
硫、矿粉。二是硫酸铵装置（国家明令
淘汰的落后设备）生产时向下水道排
放大量含硫酸、硫酸铵、氨的废水。三
是甲基丙烯酸甲酯装置不定期向下水
道排放有机废物。四是 ANR 装置和干
燥塔常年向大气中排放未反应的有机
物和 ANR 粉尘。五是污水处理设施没
有能力处理高浓度的化学废水。”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 12
万吨硫酸生产装置生产时通过地下管
网向八里泡排放大量含铁、铅、锡、砷
的废水，同时向外排放大量的二氧化
硫和矿粉。”）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 12 万吨硫酸生产装置

实为安达市硫酸厂生产装置。安达市
硫酸厂前身为安达市化工总厂硫酸车
间，始于 1971 年建设，1974 年建成投
产，隶属于黑龙江省化工局，主要产品
为硫酸。因当时环保法等法律法规未
健全，企业未办理相关环评审批手续。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7 月 2 日，经

安达市环保局现场检查，安达市硫酸
厂硫酸生产采用的是硫铁矿制酸，二
转二吸、酸洗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中没
有废水排放。现场检查时，安达市硫
酸厂因行情原因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复工日期未定。根据安达市硫酸厂出
具的 2016 年至 2018 年的监测报告显
示，企业生产时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
达标排放。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硫酸

铵装置（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设备）生
产时间向下水道排放有机废物。”）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黑龙江中盟龙新化工

有限公司位于安达市铁西化工区，该
公司甲基丙烯酸甲酯建设项目于 1988
年开工建设，1990 年投入生产，主要产
品为甲基丙烯酸甲酯（简称：MMA）。
2007 年，该公司申报 5 万吨/年 MMA 改
扩建项目，2007 年 10 月 19 日，项目环评
报告获得黑龙江省环保厅批复，项目
于 2009 年建成，替换掉老 MMA 生产装
置；2010 年，通过省环保厅组织的验收
（黑环验〔2010〕45 号）。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7 月 2 日，经

安达市环保局现场检查，龙新化工的
硫酸铵装置用于回收处理甲基丙烯酸
甲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水，硫铵
装置产生的冷凝液进入污水处理装置
进一步处理。经查阅国家发改委《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相关内容，没有
明令淘汰硫铵装置的相关内容。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三个问题办理情况：(“三是甲基

丙烯酸甲酯装置不定期向下水道排放
有机废物。”)

（一）基本情况
同第二个问题。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7 月 2 日，经

安达市环保局现场检查，MMA 装置产
生的废水主要为含酸废水，进入硫酸
铵装置进行处理后，生成产品硫酸铵，
产生的冷凝液进入自建污水站进行处
理，处理后排放至八里泡。

（三）问责情况
无。
第四个问题办理情况：（“四是

ANR 装置和干燥塔常年向大气排放未
反应的有机物和 ANR 粉尘。”）

（一）基本情况
同第二个问题。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7 月 2 日，经

安达市环保局现场检查，信访反映的
ANR 车间应为 ACR（聚氯乙烯加工助
剂）车间，将液态聚氯乙烯加工助剂干
燥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即部
分干燥后的 ACR 成品，经旋风分离器
和布袋除尘器进行收集，不存在粉尘
排放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五个问题办理情况：（“五是污水

处理设施没有能力处理高浓度的化学
废水。”）

（一）基本情况
同第二个问题。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7 月 2 日，经

安达市环保局现场检查，龙新化工的
污水处理站采用 UASB 处理法，处理能
力为 30 吨/时，实际负荷约为 16 吨/时，
安有 COD、氨氮自动监控设施，并与绥
化市环保局信息监测中心联网，自动
监测数据在绥化市环保局公开平台进
行公示，由平台实时监控。安达市环
保局每月对企业进行至少一次现场检
查，每季度对企业污水排放情况进行
至少一次检测。6 月 8 日最近一次对龙
新化工八里泡总排口检测数据显示，
出水 COD、氨氮、色度等数值均达标。
2016 年，企业曾 COD 排放浓度超标，
被安达市环保局处以罚款 0.55 万元，并
责令限制生产、污水达标排放，企业偶
有污水超标情况属实。

安达市委市政府确定市政府副市
长刘宝铸责成安达市环保局加强对黑
龙江中盟龙新化工有限公司的日常监
管，严防企业偷排，确保企业污染防治
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三）问责情况
无。
八、受理编号 3434 号：“呼兰区和

巴彦县交界处少陵水库东面的少陵山
上有人非法采石、采砂，自然生态环境
遭到严重破坏。”

此案件已于第三批第 139 号案件
进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九、受理编号 3435 号：“红星乡文
化村村支书姚某，带领文化村 6 组村
民，将村里 355.92 亩耕地变成取土场，
取土时掺了大量白灰，严重污染耕地，
造成此处耕地无法耕种，并污染周边
其他耕地。”

（一）基本情况
依安县红星乡文化村位于依安县

境内西北部，北富高速公路在其境内
通过。北富高速公路是我省“十二五”
重点公路建设项目，于 2015 年启动，
2017 年正式通车。 2016 年春季，第十
五标段、第十七标段经国土部门批准，
选定依安县红星乡文化村取土场 1 处，
取土场所在位置处于文化村 6 屯村民
承包地中。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7 月 2 日，经

依安县国土局、环保局、交通局、红星
乡工作人员现场核实，2016 年 5 月，红
星乡文化村村支书姚某，带领文化村 6
组村民，将村里 355.92 亩耕地变成取土
场，是按照关于《北富高速公路依安段
红星乡文化村取土场临时用地批复》
（依国土资临字〔2016〕北富第 01 号）文
件要求进行的合法行为。

经核实，2016 年，施工方在该标段
取土场内取土过程中，确实采取了拌
石灰降低水分的做法，虽产生了扬尘，
但距离附近农田有林带阻隔，没有造
成污染危害。场内取土所拌石灰均随
土方一并运抵工地做基层，并没有残
留在土场内。 2016 年秋季取土结束
后，标段施工方按土地复垦方案进行
了表土还原，达到了复耕状态，目前
等待国土部门验收。 2018 年春季，该
地块耕种了黄豆和玉米。经实地勘
察，目前该地块及周边耕地种植的大
豆、玉米等作物长势良好，不存在被
污染。

依安县政府成立了以县委副书
记、县政府县长陈立军为组长，县政府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杜治林为副组长，
国土局、农业局、交通局、红星乡政府
为成员单位的整改工作组，制定了具
体整改措施，要求该地块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县级复垦验收，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市级复垦验收，确保该
地块达到耕种状态。

（三）问责情况
无。
十、受理编号 3436 号：“一是五九

七农场工业园区的几家粮食加工企
业，每年 9 月份开始，粉尘污染和噪声
严重扰民，其中五芳斋企业污染最重，
附近居民多次反映，当地相关部门互
相推诿，未予解决。二是宝清县环保
局乱作为，越权审批五芳斋的建设项
目。三是红兴隆环保局在 2015 年清理
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中，对管辖范
围内的企业采取放任自流态度，纵容
企业长期违法生产。四是工业园区规
划环评编制水平低、结论不科学，园
区周边 80 米范围内存在环境敏感点
（157 户居民），明显达不到粮食烘干
企业卫生防护距离限值。园区内的
宝华和华盛等企业无正规环保审批
手续。五是农场和管局环保人员 1 月
16 日现场处理上述问题时，在监测和
取 证 环 节 明 显 存 在 偏 袒 企 业 的 行
为。”

（下转第十一版）


